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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提出、归口并宣贯。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兽医研究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志勤、范晴、刘加波、李孟、罗思思、阮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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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偏肺病毒病综合防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禽偏肺病毒病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选址与布局、人员要求、生物安全防控、疫病防

控、档案记录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区域内规模化鸡场禽偏肺病毒病的综合防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471  绿色食品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NY/T 472  绿色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1167  畜禽场环境质量及卫生控制规范 

SN/T 5280  禽偏肺病毒感染检疫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禽偏肺病毒病  avian metapneumovirus disease 

由副黏病毒科，肺病毒亚科，偏肺病毒属，禽偏肺病毒(Avian metapneumovirus，aMPV)引起的一

种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火鸡是其主要的宿主，其次是鸡、鸭等。aMPV感染火鸡引起火鸡鼻气管炎(Turkey 

rhinotracheitis，TRT)；感染鸡引起肿头综合征(Swollen head syndrome，SHS)，主要引发鸡急性呼

吸道症状、头部肿胀、眶前窦肿大，仔鸡感染导致较高的死亡率，产蛋鸡感染引起产蛋下降。 

4 选址与布局 

选址 

4.1.1 与生活饮用水源地、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

之间保持必要的距离。 

4.1.2 应选择地势较高、采光充足、通风和排水良好、隔离条件好的区域。 

4.1.3 远离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城市和城镇居民区等人口集中地区,以及国家或地方法律、法规

规定需特殊保护的其他区域。 

环境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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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NY/T 1167的要求。 

布局 

4.3.1 场区与外界有效隔离，防止外来人员、车辆、动物随意进入场区。场区入口处设置明显的防疫

标识。 

4.3.2 生活区、生产区各功能区独立分开，有效隔离。其中，生产区内净道和污道分开；有相对独立

的引种隔离舍；孵化区流程单向；饲料加工区远离生产区；有独立的粪污及病死禽无害化处理区。 

4.3.3 设置相对独立的种禽舍、育雏舍、育成舍、隔离舍等，禽舍为全封闭或半封闭，配备降温、保

暖、通风等设施。 

4.3.4 场区安装自动饮水、自动清粪以及可控的加药系统。 

5 人员要求 

5.1.1 全面负责疫病防治工作的技术负责人应从事养禽工作 2 年以上，并具有畜牧兽医相关专业本科

及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 

5.1.2 应配备或聘用 1名以上执业兽医师，签订聘用协议。 

5.1.3 建立员工培训制度和培训计划，定期开展培训，并做好相关记录。 

6 生物安全防控 

卫生环保 

6.1.1 场区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无杂物堆放，各类废弃物应及时清理，场区内禽粪堆放应有防雨、

防渗漏、防溢流等措施。 

6.1.2 卫生控制应符合 NY/T 1167 的要求，场区水质应符合 GB 5749的要求。 

无害化处理 

6.2.1 建立病死禽无害化处理制度。具备病死禽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且运转正常，或与当地病死畜禽

无害化处理厂签订病死禽无害化处理协议，无害化处理记录保存 3年以上。病死鸡无害化按《病死畜禽

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6.2.2 建立粪污处理制度。有与生产规模相匹配的粪污处理设施，粪污无害化处理应符合生物安全要

求，或与粪污处理企业签订无害化处理协议。有粪污处理记录，粪污无害化处理按 GB/T 36195的规定

执行。 

消毒管理 

有完善的消毒制度。种禽场入口和生产区入口设置人员及车辆消毒设施，对车辆、人员等进行消毒，

并做好记录。 

生产管理 

6.4.1 采用按栋全进全出饲养模式。种禽饲养设置独立栏舍，种鸡选育实行不落地饲养要求。 

6.4.2 建立并执行投入品（含饲料、兽药等）、生产管理制度以及健康巡查制度，饲料应符合 NY/T 471

的要求，兽药应符合 NY/T 472的要求。 

防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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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应有健全的防疫管理制度。 

6.5.2 制定适合本场的免疫程序，并建立免疫档案。 

6.5.3 制定疫病监测计划。 

6.5.4 制定发病动物和监测阳性动物处置方案。 

6.5.5 应有独立兽医室，具备开展常规动物疫病诊疗和采样条件。 

6.5.6 应有独立兽医实验室，具备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测能力，或与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签订检测

协议。 

6.5.7 使用无外源病毒污染的活疫苗，应有该批次疫苗无外源病毒污染的检测证明。 

6.5.8 场区具备有效的防鼠、防虫媒、防犬猫、防鸟等设施、设备或措施。 

种源管理 

6.6.1 配备种蛋熏蒸消毒设施。建立科学合理的引种管理制度，执行良好并记录完整。 

6.6.2 引进的种禽、种蛋来源于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禽场，跨省及国外引进的种禽、种

蛋应符合相关规定。引种按（桂农厅发〔2019〕10号）的规定执行。 

6.6.3 引进种禽或种蛋前，应有禽流感、鸡新城疫、鸡白痢、禽白血病等净化病种的病原或感染抗体

检测报告且结果为阴性。引进的种禽应在独立引种隔离舍隔离观察至少 30 d，临床健康、规定的净化病

种病原或感染抗体检测为阴性，经严格消毒后方可进入生产区。 

6.6.4 有近 3 年完整的种禽、种蛋销售记录和检疫申报记录；本场销售的种禽或种蛋有高致病性禽流

感、新城疫、禽白血病、鸡白痢等疫病抽检记录。 

7 疫病防控 

采样监测 

7.1.1 每季度对鸡群监测 1次，按一定比列分区随机抽取种鸡群、肉鸡群的血清及禽鼻腔、鼻窦/喉头

拭子样品拭子，血清进行抗体监测，棉拭子进行抗原监测。样品应覆盖不同鸡舍，棉拭子和血清应对应。 

7.1.2 种鸡群存栏规模＜5 万羽，随机抽 30羽公鸡、70羽母鸡进行采样；存栏规模在 5～7 万羽，随

机抽 40羽公鸡、80羽母鸡进行采样；存栏规模＞7万羽，随机抽 50羽公鸡、100羽母鸡进行采样。肉

鸡群按 0.5％的存栏量随机抽样。 

诊断与检测 

按SN/T 5280的规定执行。 

净化 

7.3.1 淘汰鼻腔、鼻窦/喉头拭子样品监测 aMPV 抗原呈阳性与未免疫种禽血清样品监测出现 aMPV 抗

体呈阳性的鸡群，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有关的规定进行处理。同时加强其它鸡群的监测。 

7.3.2 监测净化应连续 2年以上。 

8 档案记录 

防控过程应做好防疫、生产、日常管理等方面的详细记录，各种记录归档管理，档案记录至少保存

3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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